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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系 旅遊管理學系 
招生名額 2 

新住民外加名額 1 

篩 

選 

條 

件 

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: 

1.曾參加國內外觀光餐旅相關競賽或活動，並持有證明者，有獲獎者尤佳。 

2.具特殊才能學生：提供特殊成就、特定等級競賽與獲獎結果、特定類型與等級之證

照訓練或其他明確之特殊經歷之證明。 

3.曾參加語言、地理、歷史、文化、觀光餐旅等與觀光發展有關的修課探索，並與本

學系兩者有關聯性之自我省思心得報告等其他有利審查資料。 

4.其他特殊成就或表現，且具備佐證資料者(如：語言檢定證明、社團活動特殊表現…) 

5.具不同教育資歷學生：包含境外臺生、新住民及其子女、經濟弱勢學生、實驗教育

學生、持境外學歷報考且同時持國外具公信力之入學用大型測驗成績者。 

(競賽項目與報考學系具關聯性為主，並無指特定競賽，且可提供高中階段歷年資料。

如考生因競賽停辦，仍可提供歷年參與競賽資料、擬競賽之作品或相關作品、資料。

篩選條件，得參採競賽結果，而非報名或參加。不以競賽獲獎作為單一標準，比賽之

作品或表現，及事前準備過程、賽後心得經驗，考生可提供相關資料、事證，納入評

量。) 

指
定
繳
交
資
料 

一、報名表。 

二、各類報考資格考生應繳學歷證件資料(或國外具公信力之入學用大型測驗成績、自

學成績證明)。  

 1.學歷證明/成績證明：學歷證明(如學生證、畢業證書、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身

分證明、境外學歷或其他同等學力證明影本等)。考生如無法提出高中(職)在學成績

證明者，得以其他成績證明取代，並於該成績證明內敘明理由。 

 2.身分證明： 

(1)新住民：請檢附新住民子女學生及父、母之戶籍謄本(須載明父或母之國籍)。 

(2)經濟弱勢身份：請檢附戶籍地所在縣、市政府、鄉、鎮、市、區公所開具之中低

收入戶證明文件正本。 

三、自傳及符合篩選條之說明(限 500-1,000 字內)。 

四、高中歷年成績單。 

五、符合篩選條之審查資料。 

六、其他有利資料或證明。(如活動研習證書、競賽證明、社團證明…等相關證有利資

料)。 

甄試

項目

及佔

分比

例 

甄試項目 佔總成績比例 同分參酌順序 備註 

一 面試 50% 1  

二 書面審查 50% 2  

甄試 

方式 

1.所有符合報考資格之考生均須參加面試。 

2.優先錄取不同教育資歷學生 1 名(具備新住民或新住民子女身分、低收入戶或中低收

入戶資格、特殊境遇家庭子女身分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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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系 旅遊管理學系 
招生名額 2 

新住民外加名額 1 

學系 

特色 

1. 課程架構三大專業領域: 旅遊管理、餐飲廚藝、餐旅管理等三大模組，得依照興趣選

擇。。 

2.大二起開始至校內外旅行社、飯店、餐廳見習與實習，如中華航空公司、雄獅旅行社、

東南旅行社、福華飯店、墾丁凱撒飯店、劍湖山王子飯店、佐登妮絲城堡、義大遊樂

世界……等，大四進入產學合作觀光產業進行半年或一年職前實習。 

3.有機會可到海外修習「2+2」雙學位。 

4. 專業外語能力提升：開設旅遊英文全英課程與旅遊日文進階課程，提升國際職場的

語言實力。寒暑假輔導至海外進行移地教學、公益志工、旅遊實務操作等活動。 

5.輔導取得旅遊餐旅相關證照(觀光局華語導遊、領隊證照、Abacus 定位系統認證證

照、國民旅遊領團人員訓練、旅館客房服務丙級技術士證照、中餐烹調丙級技術士、

西餐烹調丙級技術士、中餐烹調丙級技術士(素食)、烘焙食品丙級技術士)，畢業後可

從事旅行社、飯店、餐廳、遊憩區等相關行業服務工作或逕讀相關領域研究所。 

聯絡 

資訊 
電話 05-2721001#2061 石小姐 網址 https://tourism3.nhu.edu.tw/ 

 

  


